
深圳市龙华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解读

产品名称 深圳市龙华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解读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红树湾壹号A座1805

联系电话 13648085207 13648085207

产品详情
一、高层次人才申请认定的条件有哪些？
答：符合《深圳市龙华区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附件《龙华区数字经济专项人才认定参考条件》或经行业主管部门举荐的人才，在满足《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后，可提出相应类别的人才认定申请。
二、境外人才和已退休人才没有在区用人单位缴纳社保可以申请认定吗？
答：可以。境外人才、已退休人才的社会保险不作强制要求，如单位已为人才购买商业工商险或意外险等，可提供商业工伤险或意外险证明。
三、人才已超龄，但其他条件均符合要求，可以申请认定吗？
答：特别优秀、贡献特别巨大并经行业主管部门推荐的，年龄条件可适当放宽。
四、高层次人才可否在任期内或任期结束后继续申请认定？
答：区高层次人才在任期内或期满后担任新职务、取得新业绩的，可再次申请认定。再次申请认定的层次，一般应高于原认定层次。
五、人才层级提升后，补贴如何发放？
答：根据新政策可申请认定为更**别人才的，依程序申请认定后，按新政策人才激励标准补齐差额部分，并重新计算任期。例如：人才原为龙舞华章计划B类人才，已申领奖励补贴24万元，根据新政策认定为A类人才后，可申请奖励补贴总额为216万元，分3年等额发放，每年可申领72万元。
六、用人单位地址变更的，如何报备？
答：可通过电话告知工作人员或至龙华区人力资源局提交备案材料。
七、新政策和旧政策的高层次人才认定方式有什么变化？
答：《深圳市龙华区高层次人才确认管理办法》（深龙华人〔2020〕1 号）规定龙舞华章计划A类人才直接认定，B、C类人才需通过评审认定。新政策规定所有人才均需通过评审认定。
八、根据新政策和旧政策认定的人才任期、奖励补贴申领时间和方式有什么区别？
答：根据旧政策认定的人才任期为5年，根据新政策认定的人才任期为3年。根据旧政策认定的人才需在每年任期年度内提出当期奖励补贴申请，根据申报材料清单要求提供完整的申报材料；根据新政策认定的人才需在年度人才考核通过后半年内提出上一年度补贴申请。材料提交实行备案制，即人才在首次办理认定业务并进行承诺，后续人才奖励补贴业务办理只需按照材料清单提供新增材料（如备案信息有更新的，需更新备案材料）。
九、根据旧政策认定的人才，可以按照《办法》申领对应人才类型的补贴金额吗？
答：自《办法》实施后，原认定的“龙舞华章计划”A类、B类、C类人才仍享受原待遇直至其任期结束。
十、原为深圳市高层次人才，现任期已结束，可以根据《办法》申请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吗？
答：可以。如深圳市高层次人才任期或特聘岗位聘期已结束，符合《办法》要求的，可以申请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
十一、人才根据《办法》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后，申领了深圳市境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100万，后续奖励补贴如何发放？
答：如认定为区A类人才，后续可申领奖励补贴金额为240-100=140（万元），按剩余期数等额发放；如认定为区B类人才，后续可申领金额不足以扣减已申领境外个税补贴，不予继续发放奖励补贴。
十二、夫妻都是高层次人才的，能否分别领取奖励补贴？ 
答：夫妻双方均为高层次人才的，只可选择其中一方申请。
十三、区用人单位引进一个团队，其中一个成员也符合个人引才奖励条件，可以同时申请团队引才奖励和个人引才奖励吗？



答：团队引才奖励和个人引才奖励不重复享受。如区用人单位符合上述情形，先申领团队引才奖励的，不得再申请个人引才奖励；如先申领个人引才奖励，申领团队奖励时需扣减已申领个人引才奖励后发放。
十四、如果单位以培育龙华区A类人才申领了育才奖励，后该人才获得了“鹏城优才卡”金卡，可以继续申请育才奖励吗？
答：可以。育才奖励采取就高奖励原则。如区用人单位符合上述情形，在**次申领5万元育才奖励后，可以再申请3万元的差额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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